
114年運動i臺灣2.0計畫–114年臺中市羽球聯誼賽計畫書 

一、 計畫目的：本計畫願景在於規劃辦理趣味運動競賽、球類競賽提高個人體適能運 

          動休閒活動，發展多元的羽球運動；培養國人羽球運動興趣，使國人 

          從為個人健康而運動，提升為愛好羽球運動而運動。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體育總會 

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三、 活動地點：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朝貴路 199號) 

四、 活動時間： 114年 5月 10日  

五、 活動組別：學生組、家庭組、社會組、三對三（3P） 

   （一）學生組：每組別限 18隊，混合雙打限 1男 1女。 

        1、國小低年級混合雙打 

        2、國小中年級混合雙打 

        3、國小高年級混合雙打 

        4、國中混合雙打 

   （二）家庭組：每組別限 15隊 

        1、國小低年級親子雙打 

        2、國小中年級親子雙打 

        3、國小高年級親子雙打 

        4、國中親子雙打 

        5、夫妻雙打 

   （三）社會組：每組別限 15隊，混合雙打限 1男 1女。  

        1、2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 

        2、3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 

        3、4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 

        4、5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 

（四） 三對三（3P）：每組別限 12隊 

        1、3P-90歲組 

        1、3P-120歲組 

2、3P-150歲組 

   ※比賽制度：依報名人數狀況決定賽制，此賽事採電腦隨機抽籤。 

甲、 學生組：以一局 21分決勝負，11分換邊，不延長加賽。 

乙、 家庭組：以一局 21分決勝負，11分換邊，不延長加賽。。 

丙、 社會組：以一局 21分決勝負，11分換邊，不延長加賽。 

丁、 3P規則：以一局 21分決勝負，11 分換邊，不延長加賽。 

1. 球 員：每邊各三人，男女不拘組成，但至少一名女生。 

2. 場 地：發球區及比賽區與雙打賽相同，比賽中所有球員不得無故離開場 

       地 (必需雙足均在場地內，救球除外) ，若經裁判制止仍不改進， 



       得判失分。 

3. 接、發球：比照雙打賽，必須指定兩位需發球及接發球可發短球或長球， 

         第三位球員沒發球權，但可輪流站左右方幫忙接長球。 

  ※參加資格：以 113學年度 9月開學後年級認定。 

（一） 學生組：限本市學生，混合雙打限 1男 1女。 

（二） 家庭組：限其中一人為本市居民或本市學生。 

1、 國小低年級親子雙打：國小 1~2級生搭配父母親或祖父母都可。 

2、 國小中年級親子雙打：國小 3~4級生搭配父母親或祖父母都可。 

3、 國小高年級親子雙打：國小 5~6級生搭配父母親或祖父母都可。 

4、 國中親子雙打：國中 1~3級生搭配父母親或祖父母都可。 

5、 夫妻雙打：戶口登記為合法夫妻。  

（三） 社會組：限本市居民，混合雙打限 1男 1女。 

1、 2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85 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 

2、 3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75 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 

3、 4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65 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 

4、 59歲組男女混合雙打：55 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 

（四） 三對三（3P）組：(三人組合) ：限本市居民或本市學生 

    1、90歲組：男生、女生均需滿 25歲(含)以上。 

    2、120歲組：男生、女生均需滿 35歲(含)以上。 

    3、150歲組：男生、女生均需滿 45歲(含)以上。 

    ※獎勵： 

 1.各組錄取1〜4名，頒發獎狀與獎品，其5〜8名頒發獎狀。 

報名辦法：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退費(因報名組數不足，取消該組或併組比賽 

          之情形除外)。 

※抽籤日期：114年 4月 18日（星期五），公開由電腦亂碼抽籤，並公告於網路。 

※保險：所有參與人員於活動期間均投保公共意外險。 

※注意事項： 

1. 報名組數未達 6組，大會有權取消該組或併組。 

2. 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 

(依世界羽球聯盟 BWF新制所訂規則) 

3. 申訴：合法之申訴於事實發生後 30分鐘內提出，由單位領隊或指導以書面簽 

     名之申訴書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繳付保證金壹仟元，經審判委員 

     之判決為終決，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無效時，沒收保證金。 

4.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並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 

六、 參與對象：限本市居民或本市學生，男女不拘，年齡層不拘。 

七、 報名期程與方式： 

報名日期：114年 03月 10日(一) ~4月 11日(五)23:59截止。 

報名費：每隊 200元 (趣味競賽不收費)。 



報到時贈送每人紀念品 1個 (報名兩組者亦只送 1個) 

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依報名結果所顯示之虛擬帳號繳費，系 

                  統核帳後寄發確認通知信即完成報名手續。 (系統核帳約需 1~2 

                  日，如有疑問請洽 LINE ID: @695fbizo)  

                  報名系統連結(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官網 http://tcbatw.org) 

繳費方式: 請使用報名完成時，系統顯示的虛擬帳號繳費  

   (1)至四大超商繳款，2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 元。 

   (2)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ATM 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 ATM繳款手 

  續費 15 元。 

(3)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帳戶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行 

  繳款手續費 15 元。 

(4)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費 

   30 元。 

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013) 嘉泰分行(2099) 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5)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相關規定：因報名組數不足，取消該組比賽之情形除外  

       (1) 超過報名截止日期將不再受理。 

       (2) 截止日後取消報名將不退報名費。 

 

http://tcba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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